
附件4

工勤技能岗位首次聘任工作实施办法
一、岗位设置

（一）设岗范围

我校各单位编制内在职工勤人员。

（二）设置原则

1．控制岗位，减少数量。按照省人事主管部门核准的工勤技能岗位数量的要求，今后不再增加事业编制工勤技能岗位，并通过退休等方式逐年降低工勤技能岗位总量。

2．平稳过渡，合同管理。首次聘用时，按现有工勤技能人员技术等级现状对应聘用到相应工勤技能岗位。学校与受聘的工勤技能人员，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签订聘用合同，实施合同管理。

（三）岗位数量

工勤技能岗位在省主管部门核定的岗位总量内，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统筹设置。各单位工勤技能岗位数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核定。

（四）岗位名称及等级

工勤技能岗位包括技术工岗位和普通工岗位。

技术工岗位分为5个等级，现行的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依次分别对应一至五级工勤技能岗位。技术工一级、二级岗位主要在教学实验等对技能水平要求较高的专业技术辅助岗位上设置。普通工岗位不分等级。

二、聘用条件

（一）基本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2．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和技能，能达到聘用岗位的工作要求，身体健康；

3．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二）任职条件

1．一级工勤技能岗位，须在本工种二级岗位工作满5年，获得高级技师等级证书。

2．二级工勤技能岗位，须在本工种三级岗位工作满5年，获得技师等级证书。

3．三级工勤技能岗位，须在本工种四级岗位工作满5年，获得高级工等级证书。

4．四级工勤技能岗位，须在本工种五级岗位工作满5年，获得中级工等级证书。

5．五级工勤技能岗位，须学徒（培训生）学习期满和工人见习、试用期满，获得初级工等级证书。
三、聘用办法

工勤技能一级、二级岗位暂不设置，待省主管部门统一规范后按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岗位，首次聘任时，学校各单位编制内在职工勤人员，根据其现任的职务级别直接申请聘用到相应工勤技能岗位，即：

高级工对应三级工勤技能岗位；

中级工对应四级工勤技能岗位；

初级工对应五级工勤技能岗位。

四、有关问题说明

（一）经省备案核准的工勤技能岗位聘用人员，根据按岗聘用、合同管理的原则，签订聘用合同。

（二）对工勤技能岗位聘任人员的考核分为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具体考核要求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